
未來國土計畫制度

國土計畫目的

本案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邊界調整原則

「新竹市國土功能分區圖」
（草案）公開展覽公聽會

現行制度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分類

辦理期程及制度轉變

4種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順序

◼ 為了避免不適宜的地區受到開發濫用，透過全面的調查
和規劃，將適宜、不適宜發展的土地界定出來，並將產
業、公共設施或居住等需求，配置在適宜發展的地區。

5/1 國土計畫法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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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/30 全國國土計畫
公告實施

4/30 新竹市國土計畫（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）
公告實施

4/30前新竹市國土功能分區圖（本案）
公告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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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計畫制度轉換第一階段

國土計畫制度轉換第二階段

國土計畫制度轉換第三階段

國土計畫制度
(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)

區域計畫制度（現行）

2年

3年

4年 本案公開展覽公聽會（現階段）

現行土地使用管制

◼ 非都市土地依區域計畫法管制

◼ 都市土地依都市計畫法管制

◼ 國家公園土地依國家公園法管制

◼ 國土功能分區

都市計畫區

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

第1類
(敏感程度較高)

第1-1類
(保護區)

第1類
(優良農地)

第1類
(都市計畫區)

第2類
(敏感程度次高)

第1-2類
(排他性)

第2類
(良好農地)

第2-1類
(鄉村區、特
定專用區)

第3類
(國家公園)

第1-3類
(儲備用地) 

第3類
(坡地農地)

第2-2類
(開發許可)

第4類
(都市計畫保護
保育區或用地)

第2類
(相容性)

第4類
(鄉村區、原民聚落)

第2-3類
(重大計畫)

第3類
(其他)

第5類
(都市計畫農業區)

第3類
(原民鄉村區)

◼ 劃設條件：

◼ 劃設順序：

◼ 現行土地使用管制區分為都市計畫土地、非都市土地、
國家公園土地。

◼ 其中非都市土地係依據區域計畫法管制，至114年新竹市
國土功能分區圖（本案）公告實施後，國土計畫法將全
面執行，土地使用則依國土功能分區管制。

國土保育及海洋資源地區→農業發展地區→城鄉發展地區

4種分區19種分類，並訂定下表之劃設條件。

國土功能分區劃設
與

使用地編定

4

1

2

3

◼ 清查參考指標劃設原意，如與地籍線相符則將國土
功能分區邊界線建置為「依地籍劃設」。

◼ 如參考指標劃設原意為「都市計畫範圍」、「各公
告範圍」以及符合部分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原則，
則依據各參考指標名稱建置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界線。

 都市土地劃設為城鄉1、國保4、農發5，仍依都市計畫法管制。

 國家公園土地劃設為國保3，仍依國家公園法管制。

 非都市土地劃設為除 1、2 點以外之功能分區分類，依循中央主管機關
訂定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管制。(草案訂定中)

本計畫自111/12/23～112/1/31止公開展覽40日

適宜發展

適宜發展

易發生災害
重要生態環境

具珍貴資源

不



新竹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成果

資料僅供參考，實際以公告書圖為準
新竹市政府 111年12月印製

◼ 第1次編定(本次辦理)

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
可建築用地

非都現行區域計畫19
種使用地

國土保育用地

使用地空白
(依照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
地類別，記載於國土功能分區暨
使用地系統之備註欄位)

經評估有影響國土保安或
農業生產環境者

經評估未影響國土保安或農業生
產環境者

依「實施國土計畫管制所受損失補償
辦法」第3條規定，為甲種、乙種、
丙種、丁種建築用地，以及窯業用地、
鹽業用地、礦業用地、交通用地、遊
憩用地、殯葬用地、得為建築使用之
特定目的事業用地。

國土計畫使用地編定類別

◼ 未來變更編定

本次並無編定為國土保育用地情形，使用地皆維持空白，後
續依據國土計畫管制如有「使用許可」、「應經申請同意使
用」情形則據以變更編定。

註：土地清冊僅建置非屬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之土地，以及部分屬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、部分屬其餘國土功能分區之土地。

◼ 本市土地清冊範例
現行非都市土地
之分區及用地

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及用地

如有陳情意見應如何提出?

◼ 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、
聯絡方式郵寄或親送至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，表
達您寶貴的意見。

了解更多國土計畫相關內容
請掃取以下QRcode

本府都市發展處
網站

國土功能分區圖
查詢網站

國土計畫土地使用
管制問答集

未來依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管制

◼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用情形表（草案）
111.11.8第36次研商會議會後修正（節錄）

容許使用情形OX表
（草案）

「新竹市國土功能分區圖」（草案）、繪製說明書、土地清冊之
「陳情意見表」可至本府都市發展處首頁
「訊息公告」─「一般公告」項下載

陳情意見表

╳不容許使用 / ●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/ ○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 (如達一定規模需「申請使用許可」)

未來使用項目及細目 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容許情形 保障既有權益

項
次

使用項目 細目 國1 國2 農1 農2 農3

農4

城2-1 城3 備註*非原
民土
地

原民
土地

8 農作使用 農作使用 ●* ●*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
農牧用地、養殖用地。

9 農田水利設施 農田水利設施 ●* ●* ● ● ● ● ● ○ ○

14 農舍

農舍及農舍附屬設施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
農牧用地、養殖用地、鹽業
用地，並依農業發展條例之
規定使用。

農產品之零售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

農作物生產資材及日
用品零售

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

民宿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

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
農牧用地、林業用地、養殖
用地、鹽業用地，並依農業
發展條例之規定使用。

19 住宅

住宅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

●*1/
○

●*1/
○

●*1/
○

1.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
之甲種建築用地、乙種建
築用地、丙種建築用地。

2.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
之丁種建築用地。

民宿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

●*1/
○

●*1/
○

●*1/
○

20 零售設施

綜合商品零售設施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

●*1/
○

●*1/
○

●*1/
○

1.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
之甲種建築用地、乙種建
築用地、丙種建築用地。

2.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
之丁種建築用地。

一般零售設施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*2

●*1/
○

●*1/
○

●*1/
○

●*1/
○

21 批發設施 批發設施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 ○ ○ ○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
甲種建築用地、乙種建築用
地、丙種建築用地、丁種建
築用地。

22 倉儲設施 倉儲設施 ○* ○* ○* ○* ○* ○ ○ ○ ○

40 工業設施 廠房或相關生產設施 ╳ ○* ╳ ○* ○* ╳ ╳ ○* ╳
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
丁種建築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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